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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 

2008年 2月 29日 
 

壹、前言 
一、政策制定者有權選擇如何保障存款人及維護金融安定。明確之限

額存款保險(以下簡稱存款保險制度)相較於仰賴隱性保障等其他

方式，業已成為優先選擇。存款保險制度可明定主管當局對存款

人之責任範圍、限縮裁量空間、提昇大眾信心、抑制停業機構處

理成本，並可提供各國處理銀行停業之明確步驟。 

二、當一國之銀行體系健全且各項制度環境完備時，設立或改善存款

保險制度較易成功。為使存款保險制度獲得信賴，其應屬完整建

置之金融安全網之一環，且應具備妥適之設計並確實執行。其他

配合之條件包括：健全審慎之監理、完善之會計與資訊揭露制

度、確實執法，並透過民眾對該制度之高度認知，以瞭解存款保

險制度之存在、優點與限制。 

 

貳、核心原則 
一、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於 2002年設立，其任務係透過提倡準則與國際合

作，以強化存款保險制度的有效性。爰此，IADI 持續進行各項

研究，俾對各項存款保險議題發布準則，並以核心原則與有效實

務做法之方式呈現。 

二、為協助擬設置或改善存款保險制度之國家，IADI 業已完成本核

心原則。本核心原則之設計，旨在強化存款保險制度之有效性，

其依據包括 IADI 各項研究與準則報告、2001 年金融穩定論壇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之存款保險工作小組所主持及發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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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05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舉辦之存款保險政策對談所發布，並由數個 IADI 創始會員及其

他機構共同參與，嗣經 IADI認可之準則等。 

三、本核心原則旨在提供有效存款保險實務作法之架構，各國政府為

達成該國建制有效存款保險制度之目的，得逕採其他配套措施。 

四、以下 21項核心原則，僅廣義分為 11大類：設立目標及外部環境

(原則 1、2)；職權(原則 3、4)；治理(原則 5)；與其他安全網成

員關係及跨國議題(原則 6、7)；會員資格及保額(原則 8~10)；資

金籌措(原則 11、12)；對民眾之認知宣導(原則 13)；特定法律議

題(原則 14、15)；停業機構處理(原則 16~18)；存款人賠付、索

賠與追償(原則 19、20)；道德風險(原則 21)。 

 

設立目標及外部環境 

l 核心原則 1：公共政策目標 

存款保險制度設計的第一步為確定政策目標，且該等目標應

讓社會充分瞭解。存款保險制度主要目的在促進金融安定及

保障對複雜金融知識瞭解較少的存款人。存款保險制度應能

持續改進其制度設計，俾隨時檢討是否達成政策目標及權能

。 

l 核心原則 2：情勢分析 

政策制定者在實施或改革存款保險制度前應先作情勢分析。

分析內容應包括經濟發展水準、現行貨幣及財政政策、銀行

體系現況及結構、社會大眾態度與期望、法律架構、金融法

令與監理、會計及公開揭露制度等。當現行條件不甚理想時

，應確定實際與理想之差距並仔細評估各種可行方案。如有

必要相關制度應先予改革或配合存保制度同時改革。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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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核心原則 3: 存保組織之職權 

沒有任何單一或一套職權得以適合所有存保組織。有些存保

組織職權有限，只負責掌理理賠，有些具有很大的職權以控

制承保風險。不論其職權為何，必須權責相符，以確保達成

預期的設立目標。另應正式地載明存保組織之職權，以明確

定位其在金融安全網中的角色。 

l 核心原則 4：存保組織之權能 

存保組織應具備所有足使其履行職務之權能。所有存保組織

應有權訂立保險契約，訂立適當的標準，並可即時取得正確

的資訊以確使其即時履行其對存款人之責任。 

治理 

l 核心原則 5：金融機構安全網各監理機構之治理 

健全之金融監理機構治理，直接關係著金融體系安全，且能

強化金融體系之結構。運作獨立、負責任、不受政界與業界

影響且職權明確之金融安全網機構，較之缺乏獨立性者，前

者之廉正度、負責度及守法度較高。 

存保組織應涵括負責機構治理之治理機制(Governing Body)

，其應對賦予其職權之主管機關負責。存款保險制度之建制

，應以潛在之業界影響及政治干預最低、治理機制成員與管

理階層間利害衝突最少為原則。 

與其他安全網成員關係及跨國議題 

l 核心原則 6：金融機構安全網各監理機構之相互關係 

存保組織與其他金融安全網各機構間之合作關係，可視法律

或權力範圍而有所不同，但在所有狀況中，金融監理機構之

密切協調合作及資訊交流至為必要。對一個有效率的存保組

織而言，金融監理機構間之資訊交流有其必要，且交流應迅

速、正確並注意保密性。建立金融安全網資訊分享機制較佳



 4

之作法為明訂於法規中、簽署合作備忘錄、簽署法律協定等

或採用前開綜合之方式辦理。前開措施對建構金融安全網成

員協調機制具有極大助益。 

l 核心原則 7：跨國議題 

跨國間之存保組織與金融安全網成員緊密之協調機制與資訊

分享機制相當重要。屬於不同管轄權之存保組織間、或存保

組織與國外金融安全網成員間之資訊交流應予保密。 

當地主國就國外分行提供存款保險保障之狀況下，應避免雙

重賠付，於決定保費時，母國對該分行提供之存款保險應予

承認。 

會員資格及保額 

l 核心原則 8：強制投保 

宜採強制投保以避免逆選擇。加入存保制度之銀行應受嚴格

的法律規範與金融監理。 

l 核心原則 9：保障範圍及額度 

要保存款之定義應以法律或契約訂之。在制度設計上，最高

保額可透過實證分析決定。不管最高保額訂為多少，必須配

合存款保險制度之設計並符合其政策目標。另由於通貨膨脹

及其他因素，應定期調整最高保額。 

l 核心原則 10：由全額保障轉換為限額保障 

一國如擬將存款保險制度由全額保障改為限額保障，則應視

狀況許可，儘速進行。全額保障轉換為限額保障存款保險制

度之期間，政策制定者應特別注意社會大眾的態度和期望。 

資金籌措 

l 核心原則 11：存保資金之籌措 

存款保險制度是否能有效落實，以及存款保險公信力能否建

立，主要取決於資金籌措方式是否妥適。為確保能立即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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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人，存保制度應有健全的資金籌措機制。存保資金事前

徵收制係於金融機構倒閉前，就預期賠付金額及因賠付所產

生之相關費用，預為累積適足之基金。存保資金事後攤派制

係於金融機構發生倒閉時，由全體金融機構共同分攤其保險

損失。由於會員銀行及其存款人均將受益，故存款保險之成

本應由會員銀行支付。IADI 近期研究發現，事前累積方式對

確保存款人能迅速獲得理賠、維護存款大眾信心、避免因事

後徵收存款保險費而加重金融機構財務負擔並惡化其經營體

質等節，較為有利。 

l 核心原則 12：差別費率 

當存保資金採行事前徵收制時，存款保險費率可選擇單一費

率，亦可視個別銀行風險大小實施風險差別費率，風險費率

之計算基礎和標準，應對所有會員銀行公開。存保組織並應

具有足夠之資源以確保風險費率得以有效實施。 

對民眾之認知宣導 

l 核心原則 13：民眾之認知 

為有效落實存款保險制度，應定期向社會大眾宣導，使其清

楚明瞭存款保險之保障範圍及限制，以強化公信力。 

全體存保組織均需持續提昇存款保險民眾認知度。存保組織

進行民眾認知度宣導之主要目標係透過公眾教育促進金融穩

定，達成公共政策目標及存款保險機制之有效性，且其目標

必須明確揭露，與公共政策目標及存保組織之權能達成一致

性。 

特定法律議題 

l 核心原則 14：法律保障 

金融安全網中之存保組織及其他金融監理機構人員，於依法

且善盡善良管理人職責執行公務時，應具備免於民、刑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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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之保障。然免責權之法律保障應與明確之職責並存，此意

味執行公務人員法律保障之前提是該等人員應遵循公務人員

執行公務誓約、利益迴避準則及執行準則，以確保公務之負

責執行。法律保障應明訂於相關法律及管理準則中，並應自

動適用。另若涉及訴訟成本時，亦應涵蓋於法律保障內。 

l 核心原則 15：對倒閉銀行應究責人員之處理 

存保組織與金融安全網其他成員應有權對倒閉銀行之應究責

人員進行調查，或必要時應對其進行訴追。另存保組織應具

有對問題/倒閉銀行之相關應究責高階主管、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稽核及其他相關人員之調查權，此將有助於改善賠

付之回收率，並可提供防止違法瀆職之誘因，進而降低道德

風險問題。 

停業機構處理 

l 核心原則 16：立即糾正措施 

金融安全網內各機構必須建立立即糾正及處理問題存款機構

(或稱銀行)措施之架構。決定一家金融機構是否已列入或即將

列入問題機構之時機愈早愈好，且應建基於建構良好及透明

之啟動機制上，並由金融安全網中運作獨立之權責機構執行

之。立即糾正措施需要強有力之金融監理、健全之會計與揭

露機制，以及有效率之法律制度等之配合。 

l 核心原則 17：經營不善銀行之處理 

處理倒閉銀行之主要方式包括賠付清理、購置與承受交易(出

售)及提供停業前財務協助。破產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會影響處

理方式之選擇，由於不同國家破產法令規範不同，處理倒閉

銀行時有些措施不易實施。為有秩序地讓問題銀行退出市場

，當局有必要檢討破產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並建立銀行專屬

之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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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倒閉銀行時，存保組織應確實履行保險責任，並確保存

款人立即獲得理賠、減少處理成本及對市場之干擾、倒閉銀

行資產最大之回收、及時且公平地處理真實債務、以及追究

經營者法律責任等，另透過採取法律行動強化紀律，以防範

其他疏失。 

l 核心原則 18：過渡銀行 

應賦予存保組織或其他金融安全網成員在對倒閉銀行之最終

處理方式未能成就前，有權設立過渡銀行，以購買倒閉銀行

之資產及承受其負債。 

存款人賠付、索賠與追償 

l 核心原則 19：對存款人之賠付 

存保組織在金融機構倒閉前應被充分告知，俾能完善準備及

時進行賠付。此外，必須建置系統化之作業程序，以確保問

題金融機構存款負債前置核對作業之順暢進行。 

確認賠付對象及賠付金額係為賠付過程之關鍵要素。銀行倒

閉之際，存保組織應立即通知存款人有關何時辦理賠付及賠

付程序等相關訊息。存保組織倘能於金融機構倒閉前取得必

要之存款資訊，則可有效降低存款資料篡改之可能性及減少

賠付時間，另有助於穩定公眾之信心。 

l 核心原則 20：索賠與追償 

處理倒閉銀行之資產時，應基於商業考量訂定處理原則，並

考量經濟利益、資產品質、市場狀況、是否具有資產處理專

才、資產處理相關法規及政策目標等因素。 

道德風險 

l 核心原則 21：道德風險 

設計良好之金融安全網可促進金融制度之安定，但設計不當

可能增加風險，尤其是道德危險。個別銀行健全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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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風險管理制度、有效的巿場制裁力量、以及嚴密的金融法

令與監理，可以減少道德危險。上述的各種約制力量如能緊

密結合，將最為有效。 

適當地設計存款保險制度亦能減少道德危險，包括訂定最高

保額、不保存款項目、差別或風險費率，問題銀行儘速停業

以減少損失，以及展現願意對銀行董事及職員不法行為採取

法律行動等。 

 

參、結語 
一、本核心原則在存款保險制度目標可達成之前題下，對各項存款保

險之採行方式立場中立。本核心原則非為涵蓋各銀行體系之所有

需求及情況所設計，各國應就其存款保險制度之現行法規及為履

行公共政策目標所賦予之職權下，妥適考量各國之特殊狀況。 

二、高度遵守本核心原則者，應可有效提供金融安定及強化存款人保

障。 

三、建請金融穩定論壇及他國際金融主管機構，於辦理強化監理架

構、加強存款人保障及金融體系安定相關工作時，將本核心原則

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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